
資料文件  
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停止為在 38個港鐵車站加裝月台幕門及自動月台閘門而  

向使用八達通卡的乘客每程加收一毫的安排  
 

 
目的  
 
 在 2013年 11月 22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曾討論

東鐵綫及馬鞍山綫加裝自動月台閘門工程進度及相關財務安

排的文件 (立法會文件編號 CB(1)308/13-14(03))。本文件提供

更多詳情，闡釋為在荃灣綫、觀塘綫和港島綫的 38個港鐵車站

加裝月台幕門及自動月台閘門而向使用八達通卡的乘客每程

加收一毫的安排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兩鐵合併前的地鐵有限公司 (下稱「地鐵公司」)於 1999年
宣布，在荃灣綫、觀塘綫和港島綫的 30個地底車站進行月台幕

門加裝工程。根據當時估算，工程費用為 20億元，當中一半由

地鐵公司支付，餘下一半 (即 10億元 )則由乘客分擔，方法是向

使用八達通卡乘搭兩鐵合併前的地鐵網絡 1的乘客每程加收一

毫。這項收費安排自 2000年 7月起實施。  
 
3 .  地鐵公司其後於 2007年決定，在 8個高架及地面車站加裝

自動月台閘門。工程費用約為 3億元，當中一半 (即 1 .5億元 )同
樣由使用八達通卡的乘客以每程加收一毫的方式分擔。因此，

地鐵公司為了加裝月台幕門和自動月台閘門，會向使用八達通

卡的乘客收取合共 11.5億元。地鐵公司在計算應收金額時，沒

有計及通脹因素，把收費劃一為一毫。  
 
4 .  兩 鐵 合 併 後 的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下 稱 「港 鐵 公 司 」)於
2013年 11月 12日宣布，由同年 12月 1日起 (較原訂日期提前約三

個月 )停止向使用八達通卡的乘客每程加收一毫的安排。按照

1 兩鐵合併前的地鐵綫為：荃灣綫、觀塘綫、港島綫、將軍澳綫、東涌綫和迪士尼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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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估算，港鐵公司載至 2013年 11月 30日時已收取的金額約為

11.3億元，較 11.5億元這個原訂目標少約 2,000萬元。為簡化計

算工作，港鐵公司上述估算並無計及之前票價調整對加收一毫

安排下收取的金額的影響。向使用八達通卡的乘客每程加收一

毫的安排於 2013年 12月 1日正式停止。  
 
5 .  加收一毫的安排並不適用於兩鐵合併前的九廣鐵路公司

(下稱「九鐵公司」)網絡的票價。因此，停止加收一毫的安排

也只適用於兩鐵合併前的地鐵綫。  
 
 
市民對加收一毫安排計算方法的意見  
 
6 .  在 2013 年 11 月 22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港

鐵公司回應一名市民對加收一毫的安排計算方法的意見。該意

見載於 附件 A。  
 
7 .  港鐵公司對此事作出了深入的分析，認為在計算向乘客加

收 的 金額 是否已 多 於所 需的 11 .5 億元 總額 時， 必 須計 及自

2000 年起的所有地鐵／港鐵票價調整，不論票價是向下調整

(2007 年兩鐵合併後 )，抑或是向上調整 (2010 至 2013 年期間 )。
自 2000 年起的地鐵／港鐵票價調整詳請，載於 附件 B。歷次

票價調整對加收一毫的安排下收取金額的影響，載於 附件 C。 
 
8 .  如計及歷次票價調整，加收一毫的安排下的收取金額只得

約 11.06 億元，較按原來以劃一收費一毫計算的 11.26 億元少

2 ,000 萬元，也較 11.5 億元這個原訂目標少 4,400 萬元。因此，

在兩個計算方法下，港鐵公司均沒有向乘客多收費用。其計算

方法詳載於 附件 D。  
 
 
調整受管制票價在 2013 年調整票價後的加權平均值  
 
9 .  由載於 附件 C的資料可見，在 2013 年 6 月調整票價後，

加收一毫安排下的實際加收金額稍稍高於一毫，多了 0.45 仙。

港鐵公司在 2013 年 11 月 12 日宣布由同年 12 月 1 日起停止加

收一毫的安排後，八達通票價便已調低一毫。鑑於八達通票價

的調整以一毫為單位，港鐵公司計劃在下一輪調整港鐵票價時

(即 2014 年 6 月 29 日 )，會由受管制票價加權平均值內撇除 0.45
仙。港鐵公司亦知悉，在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28



日期間 (即 2014 年票價調整實施前 )，這 0.45 仙的餘額將累積

成約 280 萬元的額外票價收入。港鐵公司計劃把這筆收入撥入

票價優惠帳戶，經由 2014 年 6 月 29 日起實施「即日第二程車

費九折」計劃提供優惠予乘客。  
 
10 .  按照政府與港鐵公司為規管港鐵運作而簽訂的《營運協

議》，票價調整的數值必須調整至最接近的小數點後 4 個位。

票價調整詳情如下：  
 
受管制票價在停止就加裝月台幕門及自動月台閘

門而加收一毫的安排後及 2014 年調整票價前的

加權平均值 [a ]  

8 .6313 元  

就加裝月台幕門及自動月台閘門而加收一毫的安

排所造成的餘額 [b ]  
0 .0045 元  
(即 0.45 仙 )  

用作 2014 年票價調整的經調低的受管制票價加

權平均值 [a ]- [b ]  
8 .6268 元  

 
11 .  在 2014 年票價以 +3.6%進行調整前，從受管制票價加權

平均值扣減 0.45 仙的做法適用於所有港鐵票價，包括八達通

票價和單程車票票價，兩鐵合併前的九鐵網絡的乘客也一樣受

惠，縱使加收一毫安排並不適用於前九鐵網絡的票價。  
 
12 .  港鐵公司委聘了外界核數師核實計算方法。外界核數師確

認港鐵公司的計算恰當。  
 
13 .  港鐵公司在 2014 年 6 月 29 日實施 2014 年票價調整時，

將採用經調低的受管制票價加權平均值，即 8.6268 元。 2014
年票價調整的詳情，將按《營運協議》的規定在另一份文件匯

報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4 .  請各委員備悉此事的最新進展。  
 
 
 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
2014年 5月  



  附件 A 





附件 B 
 

自 2000年起的地鐵／港鐵票價調整  
 
 
(A)  2007年兩鐵合併前  
 
 自加收一毫的安排於 2000年實施後，地鐵票價直至 2007
年 12月 2日前不曾調整。  
 
 
(B)  2007年兩鐵合併時票價下調  
 
2 .  兩鐵於 2007年 12月 2日合併時，港鐵公司以不同方式降低

票價，整體票價因而平均下調 7.4%。  
 
 
(C)  2007年兩鐵合併後的票價調整  
 
3 .  兩鐵合併後，港鐵公司引入採用直接驅動方程式的票價調

整機制如下：  
 
整體票價調整幅度＝  (0 .5 ×該年 12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

變動 )+(0 .5 ×該年 12月運輸業名義工資

指 數 按 年 變 動 )－ 生 產 力 因 素 (2013年
前是 0%； 2013至 2017年是 0.6%) 

 
4 .  自 2007年兩鐵合併時票價下調後，港鐵票價曾經四度上調

如下：  
 

年份  整體票價調整幅度  
2008 0% 
2009 0% 

2010年 6月  +2 .05% 
2011年 6月  +2 .2% 
2012年 6月  +5 .4% 
2013年 6月  +2 .7% 



附件 C 
 

自 2000年起地鐵／港鐵票價調整  
對加收一毫的安排下收取額的影響  

 
年份 1 整體票價

調整幅度 2 
使用八達通卡乘客的  
每程實際加收費用 3 

2000 至 2006 0% $0.10 
2007 1 月 1 日至  

12 月 1 日  0% $0.10 

12 月 2 至  
31 日  -7.4% $0.0926 

2008 上半年  
下半年  

0% $0.0926 2009 上半年  
下半年  

0% $0.0926 2010 上半年  
下半年  

+2.05% $0.0945 2011 上半年  
下半年  

+2.2% $0.0965 2012 上半年  
下半年  

+5.4% $0.1017 2013 上半年  
下半年 (截至

2013 年 11 月 ) +2.7% $0.1045 

 

1 根據《營運協議》訂明的票價調整機制，票價調整於每年六月實施。  
2 整體票價調整幅度適用於所有地鐵／港鐵票價，包括兩鐵合併前的地鐵

綫和九鐵綫。  
3 《營運協議》規定受管制票價加權平均值必須調整至最接近的小數點後

4 個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 D 
 

向乘客加收總金額比較：  
(a )按劃一收費一毫計算；以及  

(b)計及地鐵／港鐵票價調整  
 

年份  向乘客加收總金額  
(a)按劃一收

費一毫計算  
(百萬元 ) 

(b)計及地鐵／港鐵  
票價調整  

          (百萬元 ) 
2000 至 2006 $470.2  

$0.1 
$470.2 

2007 1 月 1 日至  
12 月 1 日  $75.4 $75.4 

 12 月 2 至  
31 日  $7.2 

 
$0.0926 

 

$6.7 

2008 上半年  
$87.6 $81.1 

下半年  
2009 上半年  

$89.4 $82.7 
下半年  

2010 上半年  
$94.7 

 
$0.0945 

 
$88.5 下半年  

2011 上半年  
$99.7 

 
$0.0965 

 
$95.2 下半年  

2012 上半年  
$104.1 

 
$0.1017 

 
$103.2 下半年  

2013 上半年  
$97.5 $0.1045 $100.5 下半年 (截至

2013 年 11 月 ) 
總計  $1,126 $1,1061 
原訂目標  $1,150 

 
$1,150 
(-$44) 

 
 
 

1  包括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28 日期間 (即 2014 年票價調整實

施前 )0.45 仙的餘額累積而成的約 280 萬元額外票價收入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